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及对外担保等事项的

专项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作为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方集团”、“上市公司”或“公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东方

集团本次关联交易及对外担保等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如下专项意见： 

一、关联交易及担保情况概述 

1、预计 2018 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 

2018年4月26日，东方集团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18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下同）预计2018年度继续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

生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额度如下： 

业务类别 预计金额 

贷款业务（包括申请综合授信、承担汇票、信用证、保

函等） 

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 

存款业务（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 日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 

关联董事张宏伟先生依法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同

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同意

的书面审核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须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上

市公司管理层根据资金使用计划在上述额度范围内与民生银行签署相关法律文

件，授权有效期自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日止。 



 

2、确定 2018 年度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互保额度 

2018 年 4 月 26 日，东方集团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确定互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于 2018 年度与控股股东东

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控”）继续建立互保关系，公司（含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下同）为东方投控（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下同）

提供担保限额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且公司为东方投控提供的担保余额不超过

东方投控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关联董事张宏伟先生依法回避表决，独立董事

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书面审核意见。 

东方集团与东方投控签订互保协议事项尚须提交上市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 

3、2018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2018 年 4 月 26 日，东方集团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8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满足合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业务发展资金需求，预计 2018 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80 亿元（包含尚未到期的担保）。

上述担保包括上市公司对各级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以及各级子

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各

级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提供的担保；对各级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

际控制权的公司提供的单笔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等公司

章程规定的需要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情形。担保明细如下： 

（1）为公司现代农业产业板块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

其中： 

①为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5亿元。 

②为哈尔滨东方粮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2）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投资”）

及其子公司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东方”）、金联金



 

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联金服”）、北京大成饭店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成饭店”）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05亿元，其中： 

①为商业投资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 

②为国开东方（含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 

③为金联金服（含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 

④为大成饭店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 

（3）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金联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 

上述额度包含尚未到期担保,在 2018年度预计的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公司可

根据实际情况对担保范围内的各子公司之间进行调剂。鉴于业务发展需要，如公

司在 2018 年度新增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新增子公司将纳入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范围。 

4、上市公司子公司为购房客户银行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 

公司二级子公司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东方”）

主营新型城镇化开发。根据项目开发需要，按照银行政策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

业惯例，国开东方及其子公司为购买杭州余杭区未来科技城山语凤鸣府（推广名

称：凤凰台)项目和北京市丰台区西山湖国际项目商品房的合格银行按揭贷款客

户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8亿元。 

2018 年 4 月 26 日，东方集团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子公司为购房客户银行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同意为购

买相关房屋的合格银行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保证期间自从国开东方及其子公司与银行签订的按揭贷款

合同生效日起至办妥合同项下借款人房产证及抵押登记为止。 

上述担保事项须提交上市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国开东方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具体担保事宜。 

二、关联方及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民生银行的基本情况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洪崎，注册资本3,648,534.88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号，经营范围为：吸收公

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结汇、售汇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的其它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东方集团目前持有其2.92%的股份，东方集团名誉董事长、董事张宏伟先

生在民生银行担任副董事长职务。 

民生银行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59,020.86 亿元，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总额 3,789.70 亿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442.81 亿元、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8.13亿元。 

2、东方投控的基本情况 

东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5

号第五广场 B 座 14 层 1401-02 单元，法定代表人张宏伟，注册资本 100,000 万

元，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珠宝首饰、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五金交电、食用农产品、橡胶制品、矿产品、金属矿石、金属材料；

物业管理；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交流；信息咨询（不

含中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调查；

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

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

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

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销售化工产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东方投控经审计总资产 560.26 亿元，总负债

370.91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 213.18 亿元，流动负债 190.05 亿元，所有者权益

189.35 亿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160.39 亿元，实现净利润 6.80 亿元。 

东方投控直接持有东方集团 12.19%股权，通过其全资子公司西藏东方润澜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东方集团 16.39%股权，是东方集团控股股东。东方投控实际

控制人为东方集团名誉董事长、董事张宏伟先生。 

3、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主要子公司情况 

（1）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①注册资本：15亿元人民币。 

②住所：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红旗大街240号。 

③法定代表人：池清林。 

④经营范围：粮食收购。销售：粮食、农产品、化肥、建材；水稻种植；农

作物种子育种及技术开发（不含转基因农作物种子）；商务信息咨询服务；货物

进出口；贸易代理。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使用：粮食加工。 

⑤主要财务指标：该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59.86亿元，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16.16亿元，流动负债42.58亿元，银行贷款35.20亿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64.62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380.32万元。 

东方集团全资子公司东方粮仓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哈尔滨东方粮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①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②住所：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长江路368号2611室。 

③法定代表人：殷勇。 

④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创业投资。 

该公司为2017年度新设公司，东方集团全资子公司东方粮仓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3）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①注册资本：73.6亿元人民币。 

②住所：北京市延庆区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10号2栋570室。 

③法定代表人：高广彬。 

④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

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打印服务；复印服务；传真服务；体育项目组织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移；仓储服务（需要审批的除外）；



 

经济信息咨询（不含心理咨询）；酒店管理；租赁建筑工程机械、建筑工程设备；

销售机械设备、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工艺美术品、日用品；软件开发、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

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

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⑤该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267.31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资产51.53亿元，流动负债50.18亿元，银行贷款143.16亿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

总收入12.20亿元，净利润-2.67亿元。 

东方集团持有其100%股权。 

（4）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①注册资本：40亿元人民币。 

②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云岗新村粮店东50米王佐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办公楼4

层408室。 

③法定代表人：韩忠华。 

④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

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

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领取本执照后，应到

住房城乡建设委取得行政许可。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⑤主要财务指标：该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212.61亿元，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32.96亿元，流动负债22.71亿元，银行贷款133.86亿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11.63亿元，净利润-2.10亿元。 

商业投资持有其78.4%股权。 

（5）金联金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①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 

②住所：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长江路368号2006、2007、2009、2010、

2011、2014室。 

③法定代表人：陈玓。 

④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科技行业进行投资；

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服务外包；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

流程外包；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网

络信息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企业并购服务；企业

上市重组服务；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投资咨询。 

⑤主要财务指标：该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8.39亿元，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资产0.63亿元，流动负债5.26亿元，银行贷款7.63亿元，2017年度

实现营业总收入0.60亿元，净利润-0.24亿元。 

商业投资持有其51%股权。 

（6）北京大成饭店有限公司 

①注册资本：8500万美元。 

②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丽都花园路5号院1、2号楼。 

③法定代表人：高广彬。 

④经营范围：经营中西餐、冷热饮、美容健身设施、歌舞厅、零售商品部；

出租客房；保龄球；出租会议室、写字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⑤主要财务指标：该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10.86亿元，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6.30亿元，流动负债12.89亿元，银行贷款4.26亿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0元，净利润-0.10亿元。 

商业投资持有其70%股权。 

（7）金联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①注册资本：15亿元人民币。 

②住所：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235号东方大厦第六层第01号写字间。 

③法定代表人：孙明涛。 

④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企业管理与咨询；财务顾问、投资顾问。 



 

该公司为2017年新设公司，东方集团持有其51%股权。。 

三、关联交易及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关于 2017 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事项 

“公司预计 2018 年度在民生银行贷款业务（包括申请综合授信、承担汇票、

信用证、保函等）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在民生银行办理包括但不限于活期存

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各种存款业务、日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 

公司在民生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遵循市场定价原则，相关存款利率不低于同

期存款基准利率，相关贷款利率不高于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或同等条件下市场化利

率水平。” 

2、关于上市公司与关联方确定互保额度事项 

“1、担保方式：公司为东方投控提供担保的方式为保证担保。 

2、担保金额：2018 年度，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下同）为东方

投控（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下同）提供担保限额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

且公司为东方投控提供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东方投控为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3、2017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股

权质押担保、资产抵押担保、保证担保（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等，相关担

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期限等具体内容将由担保公司与被担保公司、金融机构协

商确定。” 

4、上市公司子公司为购房客户银行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担保合同

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从国开东方及其子公司与银行签订的按揭贷款合同生效日起

至办妥合同项下借款人房产证及抵押登记为止。 

3、担保金额：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 

具体内容以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于 2017 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事项 



 

“公司在民生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符合公司日常资金管理需要，民生银行为

公司提供优质、便捷的金融服务，有利于公司提高融资效率，满足公司生产经营

资金需求。相关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关于上市公司与关联方确定互保额度 

“公司与东方投控建立互保关系的目的为提高融资能力和融资效率，保证融

资渠道畅通，降低融资成本。东方投控经营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

的能力，公司根据融资需求确定互保限额，且公司为东方投控提供的担保余额不

超过东方投控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互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3、上市公司子公司为购房客户银行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担保 

“国开东方及其子公司为合格的银行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符合相

关政策规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业惯例，有利于加快相关开发项目销售和资金

回笼速度，推动国开东方相关地产项目开发建设，提供担保对公司正常经营不构

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东方集团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东方集

团董事会审议上述担保事项时，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东方集团上述关联交易及担保等事项合法、合规，保

荐机构对上述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及对外担保等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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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宏科     满  慧 


